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为确保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顺

利开展，激励本科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和全面发展，根据《重

庆交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

办法》交大（2020）10号，结合经济与管理学院实际，特制定本

实施细则。

一、 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组 长：李红镝、魏铜铃

副组长：石超峰、张庆民

成 员：肖 伟、何寿奎、彭 赟、张子健、谈晓勇

陶学伟、张 瑞、蒋晓川、纪光兵、王 方

郑先勇

秘 书：易世志

二、推荐

（一）推荐条件

推荐工作采取学生自愿报名，教学系、学院推免领导小组集

体审定的方式遴选。对于自愿报名的学生按照以下条件，排序后

择优选择。

1. 符合学校关于研究生免试推荐的基本条件。



2. 对在校期间获得 A类学科竞赛特等奖或一等奖（排名前 3

位），或第一作者在 SCI、SSCI、EI、CSSCI收录的期刊发表 1

篇及以上论文的，确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的特殊

优秀学生，成绩专业排名可放宽至前 50%（包含位于专业排名 5

0%），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2.5。

学院组成专家审核小组（专家审核小组由相关学科副教授以

上职称人员组成，一般不少于 5人）通过答辩形式对特殊优秀学

生的成果进行鉴定，给出明确的审核鉴定结果并形成充分的支撑

材料。答辩全过程要录音录像，答辩结果要公开公示，未通过审

核鉴定或答辩的学生不得推荐。

（二）推免生选拔

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学生按照如下方法进行选拔。

第一阶段：学生自愿报名，凡是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

录取的应届本科毕业学生（不含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独立学

院）加权平均成绩进入到专业排名前 30%，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

低于 425分，并符合学校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学生。

第二阶段：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及排名确定参加综合测试学

生名单。参加综合测试学生名单确定办法：

在第一阶段报名的学生中，各个专业按照式一排序成绩计算

后从高到低排序，根据排序结果，按照各专业的排名情况及初选

推荐名额确定参加综合测试的学生名单。

排序成绩=0.8×（必修课及限选课加权平均分）+奖励分 （式一）



注：奖励分的计算办法见《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奖励加

分实施标准》，满分为 10分。

第三阶段：确定推荐生名单，进行公示

各专业的推荐名额及选拔办法如下：

1.学院组织专家教授分组进行初选

各专业根据第二阶段选拔出来的参加综合面试的学生，由学

院分组后组织专家教授测试小组通过面试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遴

选。将学生按照式二计算方法进行综合排名。

排序成绩=0.8×（必修课及限选课加权平均分）+奖励分+综合测试分 （式二）

注：奖励分的计算办法附后，满分为 10分。综合测试由各小组实施，满分 10分。

2. 综合测试后，尚不能确定最终名单，将基于排序成绩计算

的排名再组织一轮面试，根据面试成绩择优推荐。

按照前述程序最终确定出推荐免试生的学生名单。

四、工作程序

1.根据学校的工作要求公布学院的推免生条件及工作细则，

学生应详细阅读学校文件精神。

2.学生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年级辅导员处报名。

3.学生报名的同时应提交由学院审定盖章的前三年成绩单并

同时提交获奖证书、发表论文原件及复印件。

4.按照推荐办法选拔推免生，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应向学院

推免生遴选小组提交申请推免的相关材料(见学校文件要求)，学

院同时向教务处报送名单。

五、奖励分计分办法



本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奖励分计分办法，参见附件《重庆交

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奖励加分实施标准》

执行。

六、综合考核记分办法

综合面试包括英语和专业能力测试，分小组进行。

1.英语水平测试占 20%，主要考察学生的阅读和表达能力，

要求学生阅读并翻译指定资料及用英语回答问题；

2.专业能力测试占 80%，主要考察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掌握

程度以及是否具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以专家提问的方式考

核。

3.专业能力测试由各小组专家打分的平均分计入。

七、本规定未尽事宜由学院推免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9 月 6 日



附件：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奖励加分实施标准

加分

类别
获奖级别 加分标准（分） 备注

学科

竞赛
A类一、二、三等奖

一等 5分
二等 4分
三等 3分 1.学科竞赛分类依据以教务处关于竞赛分类调整的最新结果为准；

2.同一学科竞赛多次获奖的以及同一项目内容参加不同学科竞赛获奖，取奖励最高分值，不

累加；

3.团队性竞赛获奖项目排名前 3按 100%奖励分值加分，项目排名 4-6 按 50%加分，其他按

20%加分

4.比赛设置特等奖的，特等奖按一等奖分值加分；

5.未涵盖学科竞赛，学院可根据学科专业特点依据本办法设定竞赛项目、级别和加分上限；

6.学科竞赛类别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

B类一、二、三等奖

一等 4分
二等 3分
三等 2分

C类一、二、三等奖

一等 3分
二等 2分
三等 1分

D类一、二、三等奖

一等 1.5分
二等 0.8分
三等 0.6分

学术

成果

SCI、SSCI、EI、A＆
HCI、CSSCI（核心版）、

CSCD（核心版）等收

录的期刊论文以及人

文社科顶级和权威期

刊

SCI、SSCI收录的期刊论文

以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

刊（顶级期刊）论文加 5
分；

EI、A＆HCI收录的期刊论

文、CSSCI（核心版）、CSCD
（核心版）、中国人文社科

核心期刊（权威期刊）论文

加 4分

1.申请者为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作者所在单位为重庆交通大学；

2.论文内容须与本专业相关或与本人参与的创新创业项目研究内容相关；

3.发表论文一律以所提供的原件为准，录用通知不予承认；被检索的论文须提交正式检索证

明；

4.核心期刊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南京大学 CSSCI来源期刊目录（含核心

版、扩展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目录（含核心库、扩展库）、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目录（含自然科学卷、社会科学卷）和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目录（含顶级期

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扩展期刊）所列期刊；

5.会议论文分为被 EI（CA）检索、ISTP检索和未检索 3类，其中未检索的会议论文视为普

通期刊，EI（CA）检索的会议论文加 1.0分，ISTP检索的会议论文加 0.5分;
6.发表在 SCI、SSCI检索期刊上，但尚未被检索的论文加 4分；发表在 EI、A＆HCI检索期

刊上，但尚未被检索的论文加 3分；

核心期刊论文

CSCD（扩展版）、CSSCI
（扩展版）、北京大学图书

馆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加 3



加分

类别
获奖级别 加分标准（分） 备注

7.有国际刊号但未被 SCI、SSCI、EI、A＆HCI 等检索的外文期刊论文视为中文普通期刊论

文；

8.发表在中文普通期刊上的论文，该期刊要能够在中国知网被检索到，方可计分。

9.普通期刊论文认定篇数最多不超过 2篇，新闻类文章不算；

10.学术成果类别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

分；

其余一般核心期刊论文加

2分

普通期刊论文 0.25

专利

授权

发明专利 2 1.专利授权须为原始发明，专利权人为重庆交通大学，限第 1发明人。受理阶段或转让、变

更发明人的不予承认；

2.专利授权类别奖励项目中，有多项专利授权的，只计算一次奖励分值，不累加。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

利、软件著作权
0.25

文体

竞赛

国家级文艺类竞赛

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 2.5
二等奖 2.25
三等奖 2

1.以团体为单位参加比赛的，成员总数少于（含）11人的，各成员按相应等级得分的 1/2加
分；成员总数超过 11人的，各成员按相应等级得分的 1/4加分；篮、排、足 以实际比赛上

场主力队员人数加分。

2.比赛设置特等奖的，特等奖按一等奖分值加分，其他等级顺延

3.文体竞赛类别奖励项目中，有多项获奖的，只计算一次奖励分值，不累加。

省级文艺类竞赛

一、二、三等奖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25
三等奖 1

国家级体育类竞赛

1-8名

第 1名，2.7
第 2名，2.6
第 3名，2.5
第 4名，2.4
第 5名，2.3
第 6名，2.2
第 7名，2.1
第 8名，2

省级体育类竞赛 1-4名

第 1名，1.8
第 2名，1.7
第 3名，1.6
第 4名，1.5



加分

类别
获奖级别 加分标准（分） 备注

荣誉

称号

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团干部、优秀

青年志愿者、“三下乡”
先进个人等其他国家

级荣誉

4

1.荣誉称号类别奖励项目中，同一项目名称获得多项荣誉称号的，只计算一次奖励分值，不

累加。

2.校级荣誉称号奖励只加一次，不累加。

3.荣誉称号类别累计加分不超过 4分。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重庆市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团干部、优秀

青年志愿者、“三下乡”
先进个人等其他重庆

市级荣誉

3

校级优秀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共青团

员、优秀团干部、优秀

青年志愿者、“三下乡”
先进个人等荣誉。

0.5

其他

进入国际组织实习 1

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须已结题验收；

2.创新创业训练团队项目排名前 3 按 100%奖励分值加分，项目排名 4-6 按 50%加分，其他

按 20%加分

3.其他项目类别累计加分不超过 2分。

公派海外（境外）学习

经历（半年或一学期以

上）、应征入伍

0.5

承担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国家、市级、校

级）

国家级 2
市级 1

校级 0.25
说明：1.所获奖励加分成果均为大学在读期间获得，须提供证明材料，截止日期为推免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时间。



2.奖励加分累计不超过 10分。

3.校级荣誉称号奖励只加一次，不累加。

4.按照《重庆交通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奖励加分建议标准》的要求制定本实施细则。


